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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01F20221527-3 号 

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主承销商”）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就湖南裕能新

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湖南裕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事项进行核查，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21]21 号）（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1]919 号）（以

下简称“《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核查意见。 

对本核查意见的出具，本所律师作出声明如下： 

1. 发行人、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该等

文件资料于提供给本所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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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文件； 

3. 对于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主承销商、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

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面陈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核查意见； 

4. 本所及承办律师已按照《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 本核查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

一起备案。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核查意见

仅供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相关事项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

人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如下： 

1. 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18,931.32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679.3960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30.00%。其中，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金

额不超过 31,623.2 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其他战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3 

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超过 183,800.00 万元。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2. 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系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5）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需）。 

3. 参与规模 

除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外，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具体参与规

模如下（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承诺认购金

额（万元）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 

1-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5,000.00 

1-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5,000.00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7,800.00 

3  
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

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

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

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 

6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100,000.00 

7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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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 

8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1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20,500.00 

9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2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200.00 

10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3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923.20 

合计 215,423.20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之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战略配售协议”）

中约定的战略配售金额。战略投资者同意以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向下

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发行价格。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本次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规模分档确定：（1）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

币 4,000 万元；（2）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

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3）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

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4）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

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即 946.5660

万股，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最终确定。因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最终跟投与发行人最终发行价格、实际认购数量以及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

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

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根据本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5,679.3960 万股，以及发行后总股本

75,725.3070 万股计算，安排战略配售后，公司股票上市后社会公众股占比高于

10%，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权分布上市标准。 

发行人已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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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上市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相关安排、战略

配售相关安排等。 

（二）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基本情况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并

接受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的监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经国

务院批准，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范围和比

例，可以直接投资运营或选择并委托专业机构运营基金资产。 

根据投资管理合同、承诺函等文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易方达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方达”）负责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

组合，委托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华基金”）负责管理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上述养老保险基金组合为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

以下简称“养老基金组合”。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

（2021 年度）》，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于 2000 年 8 月设立，经国务院批准，

依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管理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 2015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委托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结余基金及其投资收益。根据《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1 年度）》，截至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6 

2021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 16,898.52 亿元。 

根据易方达、银华基金提供的内部决策审批流程及其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的报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已知悉本次

战略配售安排，养老基金组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履行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相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近年来作为战略投资

者曾参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688331.SH）、晶科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688223.SH）、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88303.SH）、上海联

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271.SH）、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88041.SH）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易方达、银华基金管理的养老基金组合为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特定委托组合之一，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3）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易方达、银华基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易方达、银华基金及其

管理的养老基金组合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养老基金组合的管理

人提供的承诺函，养老基金组合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相关资

金及投资收益均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所有。 

（5）锁定期 

经核查，易方达、银华基金（代表养老基金组合）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

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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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中保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NL88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任春生）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18 号 20 层 

营业期限 2016 年 2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中保投基金已

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N9076），执行事务合伙人、

基金管理人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编号：P1060245，以下简称“中保投

资”）。 

（2）出资结构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确认书》，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中保投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性质 

1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99,000,000.00 2.10 有限合伙人 

2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600,000,000.00 3.04 有限合伙人 

3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300,000,000.00 1.52 有限合伙人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0.00 0.20 有限合伙人 

5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0.35 有限合伙人 

6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00.00 0.19 有限合伙人 

7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40,000,000.00 0.28 有限合伙人 

8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0.35 有限合伙人 

9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40,000,000.00 2.62 有限合伙人 

10  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0.12 有限合伙人 

11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00.00 1.99 有限合伙人 

12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310,000,000.00 0.36 有限合伙人 

13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50,000,000.00 0.76 有限合伙人 

14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0,000.00 2.46 有限合伙人 

15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000.00 0.25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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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0,000,000.00 0.81 有限合伙人 

17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90,900,000.00 0.69 有限合伙人 

18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85,000,0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19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4.62 0.07 有限合伙人 

20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0.00 7.02 有限合伙人 

21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370,000,000.00 0.43 有限合伙人 

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800,000,000.00 3.27 有限合伙人 

23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85,000,000.00 3.84 有限合伙人 

2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160,000,000.00 1.36 有限合伙人 

2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000.00 0.49 有限合伙人 

2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65,000,000.00 17.61 有限合伙人 

2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5,000,000.00 0.59 有限合伙人 

28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000.00 2.10 有限合伙人 

2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0.00 0.94 有限合伙人 

3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00 0.09 有限合伙人 

31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6,778,000.00 1.05 有限合伙人 

32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15,000,000.00 2.01 有限合伙人 

33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0.29 有限合伙人 

34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200,000,000.00 1.40 有限合伙人 

35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230,000,000.00 7.28 有限合伙人 

36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25,000,000.00 0.15 有限合伙人 

37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1,000,000.00 1.43 普通合伙人 

3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230,000,000.00 9.62 有限合伙人 

3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20,000,000.00 1.43 有限合伙人 

4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0,000.00 1.04 有限合伙人 

4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0,000,000.00 1.16 有限合伙人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20,000,000.00 2.83 有限合伙人 

4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0,000.00 1.04 有限合伙人 

44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0,000.00 0.81 有限合伙人 

45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0.23 有限合伙人 

4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660,000,000.00 3.11 有限合伙人 

47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180,000,000.00 4.89 有限合伙人 

48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67,000,000.00 0.78 有限合伙人 

49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00 2.34 有限合伙人 

50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63,000,000.00 0.5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527,678,004.62 100.00 - 

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私募基金管理人中保投资系由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等 46 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持有中保投资 4%的股权，并列第一

大股东，其余 43 家机构合计持有中保投资 88%的股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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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投资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5]104 号）设立，中保投资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较为分散，单一股东最高

持股比例为 4%，任一单一股东均无法对中保投资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

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中保投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保投基金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

性、主动性、综合性投资平台。中保投基金紧密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

开展投资，主要投向“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项目，

在此基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中

保投基金总规模预计为 3,000 亿元，首期 1,000 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中保投基金近年来作为战略投资者曾参与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688295.SH）、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175.SH）、晶科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688223.SH）、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20.SH）、江苏灿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182.SH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271.SH）、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114.SH）等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曾参与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1216.SZ）、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301078.SZ）、金鹰重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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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01048.SZ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1270.SZ）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中保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保投基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本次向中保投基金配售股票不

存在利益输送，中保投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

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中保投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

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 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国调战新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国调战新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国调战新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71MA8ND9R26A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徽州南路 1999 号苏滁国际

商务中心 407-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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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鹏） 

出资额 60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合伙期限 2021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9 年 11 月 9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核查，国调战新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国调战新基金

已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TP050），基金管理人为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33560，以下简称“诚通基金”）。 

（2）出资结构 

根据国调战新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调战新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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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由以下股东组成：①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1.50%，其为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厅持有全

部权益的公司；②山西汇鑫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5%，股东为董钧（40%）、侯启贵（30%）、王树忠（30%）；③北京汇德京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22.8%，股东为秦君（60.37%）、侯婷婷（39.63%）；④北京汇德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5%，股东为秦君（57.41%）、黄一峰

（20.17%）、王琼花（6.90%）、程方（6.21%）、刘晓帆（4.66%）、潘文虎（4.66%）；⑤山西创远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2%，股东为董均（90%）、

刘林（10%）。 

（2）国调战新基金出资人滁州允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跟投平台，员工跟投平台的出资人包括赵鹏（30%）、黄勇（55%）、谈笑（15%）。三

人的任职情况如下：赵鹏担任诚通基金投资三部负责人、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担任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谈笑担任诚通基金投资三部副总监。 

其中，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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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并经国调战新基金确认，国调战新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调战新投

资管理（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从执行

合伙事务角度，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享有对国调战新基金合伙事务独占

及排他的执行权，从投资管理角度，投资决策委员会具体的组成、职责和表决

方式由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制定议事规则予以明确。因此，执行事务合

伙人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决定、执行国调战新基金的投资及其他经营管

理事项，实际控制国调战新基金。 

根据《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有限公司章程》并经国调战新基金确认，

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股东会的普通决议事项需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

数同意后通过，国调基金持有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60%股权，已持有过

半数的表决权，另滁州市鑫创清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0%。目前，国调战新投

资管理（安徽）5 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国调基金委派 4 人担任董事。在实际经

营管理层面，国调基金向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委派多名核心管理人员。

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由 5 名委员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国调基金委派 4

人担任投资决策委员。因此，国调基金实际控制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 

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国调基金委托诚

通基金作为管理人根据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执行基金管理事务，诚通基金为中

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国诚通”）的全资子公司，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诚通 100%股权。

同时，中国诚通亦为国调基金的控股股东。因此，国务院国资委是国调基金的

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国调战新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3）战略配售资格 

1）国调战新基金是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的下属企业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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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意见的复函》（国资评价[2016]1079 号），国调基金由国务院批

准设立，由国务院国资委委托中国诚通牵头发起设立，股东包括中国诚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招商金葵资

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金

融机构，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3,500 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国调战新基金作为国调基金出资设立的重要自建子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在安徽滁州成立，认缴出资总额 60.1 亿元，实缴出资为 29.18 亿元（截止

2022 年 11 月 18 日）。国调战新基金将主要对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或运营或与

中国大陆地区有其他重大关联性的光伏、锂电池、半导体、汽车装备、新材料

等重点方向进行投资。目前，国调战新基金完成项目出资 18.51 亿元，并已完

成 14 个项目的投资决策，储备了十余个战略新兴行业项目。国调战新基金系国

调基金的下属企业，具体原因如下： 

①从控制权角度，国调基金控制国调战新基金。国调战新基金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决定、执行国调战新基金的投资及其他经营

管理事项。根据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的公司章程，国调战新投资管理

（安徽）股东会的普通决议事项需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后通过，国

调基金持有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60%股权，已持有过半数的表决权；国

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5 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国调基金委派 4 人担任董事；

在实际经营管理层面，国调基金向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委派多名核心管

理人员；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由 5 名委员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国调基

金委派 4 人担任投资决策委员。国调基金实际控制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

因此，国调基金控制国调战新基金。 

②从收益权归属角度，国调基金为出资比例单一最大的合伙人，直接持有

国调战新基金 49.3844%的出资份额；国调基金持有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

60%股权，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持有国调战新基金 0.3328%出资份额，

国调基金通过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间接持有国调战新基金 0.1997%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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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份额；此外，根据国调战新基金合伙协议中关于“超额收益分配”的约定，超

额收益的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国调基金间接享

有国调战新基金超额收益的 12%。因此，国调基金为国调战新基金单一最大投

资人，并享有国调战新基金约 50%的收益权。 

2）国调战新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决策流程 

如国调基金直接参与投资体系内的全部对外投资项目，在投后管理工作方

面将有一定难度。因此，为进一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优化专业分工原则，根

据国调基金分工安排，对于在专业聚焦明确、协同效应显著、单个项目投资规

模较小的项目（认购金额未超过 1 亿元），将由国调基金下属自建子基金参与

投资。考虑到本次湖南裕能项目中认购金额为 8,000 万元，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更符合国调战新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规模，所以国调基金以国调战新基金作

为主体参与本次湖南裕能的战略配售。 

根据国调基金出具的《关于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参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配售的说明

函》，国调战新基金作为国调基金出资设立的重要自建子基金，国调基金同意

国调战新基金作为国调基金的下属企业参与湖南裕能战略配售项目。 

根据国调基金《自建子基金管理办法》和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投

资决策委员会管理办法》，自建子基金投资项目需经诚通基金进行风险合规审

查，且具有外派投委席位的自建子基金单笔投资金额在 1.5 亿元人民币以下的

投资项目，由外派投委决策。本次投资已经诚通基金完成了风险合规审查，并

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经国调战新投资管理（安徽）的投委会表决通过。 

3）国调战新基金与湖南裕能的战略协同情况 

国调基金及国调战新基金共同的管理人诚通基金、国调战新基金和湖南裕

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首先，诚通基金所管理的国调基金与国调战新基金通过母子基金协同投资

的方式，积极布局支持锂电池行业发展，目前已投资多家细分行业的优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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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调战新基金将凭借诚通基金的背景优势及其所管理基金的投资人和已投项目

资源，为湖南裕能实现战略资源对接。 

其次，国调战新基金将积极推动湖南裕能与具有广泛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需

求的锂电池上下游等相关企业进行技术研讨、业务洽谈、项目沟通，帮助湖南

裕能在锂电池正极材料等领域实现市场资源的对接，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制

造企业、湖南裕能和下游客户共同打造大规模化、强自动化的产业链，降低整

体供应链风险，提高安全保障能力； 

最后，国调战新基金将积极推动各大型机构与湖南裕能在金融服务业务的

合作，为湖南裕能提供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拓展境内外融资渠道，

增强国际竞争力。 

因此，国调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国调战新基金为国调基金的下

属企业。国调战新基金已参与了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88375.SH）首次

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国调战新基金属于“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国调战新基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本次向国调战新基金配售股

票不存在利益输送，国调战新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国调战新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

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国调战新基金的审计报告及最近

一期的财务报表，国调战新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

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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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经核查，国调战新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1）基本情况 

根据泰康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泰康人寿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09UEL9Q 

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 21-1 号(泰康中关村创新中心)1 层 

营业期限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

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

等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

资金运用业务;证劵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泰康人寿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泰康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泰康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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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泰康人寿的说明，上图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主要为持股比例较

小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存在持股比例超过 5%的情况。 

根据泰康人寿的股权结构及其出具的说明，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康保险集团”）持有泰康人寿 100%的股权，为泰康人寿的控股

股东。泰康保险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嘉德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东升。据此，泰康人寿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东升。 

（3）战略配售资格 

泰康保险集团成立于 1996 年，总部位于北京，为一家涵盖保险、资管、医

养三大核心业务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务集团。截至 2021 年底，泰康保险集团管理

资产规模超 27,000 亿元，营业收入超 2,600 亿元，净利润超 200 亿元。自成立

以来，泰康保险集团累计服务个人客户 4.2 亿人，累计服务企业客户超 42 万家，

累计理赔金额超 1,000 亿元，累计纳税金额超 750 亿元。泰康保险集团连续五

年荣登《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为大型保险公司。泰康人寿是泰康保险集团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 亿元，泰康人寿属于大型保险公司下属企业。 

泰康人寿近年来作为战略投资者曾参与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114.SH）和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71.SH）等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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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泰康人寿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泰康人寿、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本次向泰康人寿配售股票不存在

利益输送，泰康人寿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泰康人寿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泰康人寿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

近一期财务报表，泰康人寿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泰康人寿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5.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富国创业板基

金”） 

（1）基本情况 

富国创业板基金的管理人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基

金”）。根据富国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等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富国基

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24515X 

法定代表人 裴长江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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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1999 年 4 月 1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富国创业板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

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中国证监

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已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出具《关于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备案确认的函》（机构部函[2020]1715 号），富国创

业板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富国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股权结构说明等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富国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富国基金的并列第一大股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837，股票简称：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加拿大蒙特利尔银

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富国基金股东中，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166，股票简称：申万

宏源）、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控股股东、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无控股股东、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23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富国基金提供的资料，其管理的富国创业板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

金。富国创业板基金近年来作为战略投资者曾参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300999.SZ）、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979.SZ）等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富国创业板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

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富国基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本次向富国创业板基金配售股票

不存在利益输送，富国基金及其管理的富国创业板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富国基金出具的承诺，富国基金将以其管理的富国创业板基金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且符合该资

金的投资方向；截至 2022 年 12 月 8 日基金资产净值为 11.856 亿元，能够覆盖

其与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富国基金及其管理的富国创业板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

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

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6.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产业基金”）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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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信产业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财信产业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07259868Y 

住所 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滨江金融中心 T4 栋 721 室 

法定代表人 曾若冰 

注册资本 65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1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01 年 1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产业基金及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创

业投资，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

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财信产业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财信产业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

求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号码为 P1060992，登记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17 日。 

（2）股权结构 

根据财信产业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财信产业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金控”）为财

信产业基金的控股股东，湖南省人民政府为财信产业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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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配售资格 

财信产业基金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出资、湖南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管理职责

的湖南省唯一省级地方金融控股公司财信金控的全资子公司，是湖南省创新财

政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平台。根据财信金控布局，

财信产业基金的发展定位之一为“产业投资平台”，配合集团的需要开展战略

投资。目前，财信产业基金投资生态圈初步成型，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财信产业基金自身产业资源丰富，控股 1 家、参股十余家上市公司，合作的产

业资本拥有多个上市平台，同时聚集千亿子基金集群，引进高端产业资源，形

成了优质项目资源池。为集合和发挥各自优势，谋求共同发展，根据财信产业

基金、湖南裕能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下述领域开展以下合作： 

①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利用财信产业基金前期与国家制造业

转型升级基金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良好合作关系（上述基金已重点布局动力

电池及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当前已投资的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动力电

池厂商及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等新能源汽车

企业，可就磷酸铁锂产品等与湖南裕能开展业务合作），发挥其在新能源领域

的行业研究能力和投资经验，争取国家基金加大在湖南的技术支持及投资力度，

推进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重点技术研发及新产业孵化上的协同合作，协助湖南

裕能丰富和扩大产业生态。 

②财信产业基金联合子基金在新能源产业链布局了一批细分行业头部企业，

该等企业与湖南裕能存在合作机会，如小鹏汽车有限公司、东营昆宇电源科技

有限公司，可以助力湖南裕能开拓市场。财信产业基金将与湖南裕能开展合作，

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助力建设低碳循环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③财信金控集团拥有信托、证券、银行、保险、基金、资产管理、期货等

14 张金融牌照，财信产业基金可以协调集团资源为湖南裕能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在多个方面开展投后赋能。例如，通过期货机构提供的场外衍生品服务可以帮

助湖南裕能规避原材料采购相关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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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金融服务，可以提高湖南裕能的成本控制能力；银行、证券等机构可以帮

助湖南裕能融资，助力湖南裕能产线建设、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 

④湖南裕能总部位于湖南，财信产业基金将依托自身区域合作经验与强大

的产业链资源优化整合能力，在政府沟通、供应链完善、办公资源、管理团队

等方面为湖南裕能提供支持。 

财信金控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系湖南省唯一的

省级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省属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财信金控由省人民政府出资，

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管理职责，旗下拥有证券、寿险、信托、银行、资产管理、

基金、期货、联交所、股交所、金交中心、保险代理、典当、担保、小贷等 14

张金融牌照，拥有控股子公司 12 家。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信金控资产总

额为 1,727.47 亿元，净资产为 441.68 亿元，2022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 8.95 亿元；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财信金控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财信金控自

2015 年 12 月成立以来，其创新金融产品多次登上“湖南金融创新榜”，被评

选为“湖南区域最具影响金融机构”“中国最具区域影响力公司”等荣誉，属

于大型企业。财信产业基金作为财信金控的全资子公司，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

业。 

根据财信产业基金的《项目投资管理制度》，财信产业基金本次投资湖南

裕能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财信产业基金已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召开投资决策

委员会会议，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199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投资湖南裕能的相关事宜。财信金控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一届战略协

同与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 115 次会议及党委会，

审议通过了财信产业基金投资湖南裕能的相关事宜。 

此外，财信产业基金已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88425.SH）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财信产业基金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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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财信产业基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本次向财信产业基金配售股

票不存在利益输送，财信产业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财信产业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

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财信产业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

报告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财信产业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财信产业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7.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盛

赋能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国盛赋能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国盛赋能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H3T333H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3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寿伟光） 

出资额 253,9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 

合伙期限 2021 年 5 月 26 日至 2036 年 5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经核查，国盛赋能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28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国盛赋能基金

已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QS794），基金管理人为上

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8692，以下简称“国盛资本”）。 

（2）出资结构 

根据国盛赋能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盛赋能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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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盛浦”）为国盛资本的高管强制跟投平台，出资结构如下：（i）执行事务合伙人周道洪，占比

22.5%；（ii）李维刚，占比 15.5%；（iii）刘昕，占比 15.5%；（iv）林静，占比 15.5%；（v）王剑浩，占比 15.5%；（vi）吴琴伟，占比 15.5%； 

注 2：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情况详见本核查意见“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之“（二）战略投资者的情况”之“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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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直接持有国

盛赋能基金 49.98%的出资份额，通过国盛资本间接持有国盛赋能基金 0.24%的

出资份额，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国盛赋能基金 50.22%的出资份额；同时，国盛

集团的子公司国盛资本为国盛赋能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私募

基金管理人，国盛集团持有国盛资本 30%的股权、上海盛浦持有国盛资本 28.59%

的股权，上海盛浦已签署《一致行动承诺函》，就所涉国盛赋能基金的相关事

项的决策将与国盛集团保持一致。因此，国盛集团能够实际控制国盛赋能基金，

国盛赋能基金系国盛集团的下属企业。 

国盛集团系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盛赋能基金的最终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盛集团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66 亿元，系上海市政

府批准成立的大型国资运营平台综合体，是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投资的执行主

体，是国家及上海多支大型基金的重要出资人，也是多家上海市属国企及上市

公司的重要股东。作为上海经济转型升级和国资国企改革的时代产物，国盛集

团在创新国资运营体制机制、推进国有股权运作流动、投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盘活整合国有存量资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

盛集团总资产为 1,729.71 亿元，净资产为 1,154.68 亿元，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

49.13 亿元，属于大型企业。国盛赋能基金成立于 2021 年 5 月，系国盛集团的

下属企业，协同配合国盛集团进行战略投资，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湖南裕能、国盛集团及国盛赋能基金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作为

在各自领域的优势企业，为充分共享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跨界合作，巩固湖

南裕能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竞争力，拟在正极材料市场开发、金融服务支持和

人才科研等领域开展以下合作： 

①市场合作。湖南裕能将依托自身的市场龙头地位、持续创新的研发实力

等优势，同时借助国盛集团及国盛赋能基金强大的平台资源、广泛的资本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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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触角、良好的政府关系和资源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市场开发、供应

链管理和产能落地能力。 

国盛集团及国盛赋能基金将共同推动国盛集团下属企业同时也是国盛赋能

基金管理人国盛资本管理的基金投资的新能源产业与湖南裕能在动力电池和储

能电池用正极材料方面的业务合作，协助湖南裕能进一步拓展下游客户和销售

规模。国盛资本目前已重点卡位和发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链、储能产业

等正极材料下游核心赛道，已投资的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利维能

储能系统有限公司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方面与湖南裕能具有高度协同关系，

国盛集团及国盛赋能基金将推动国盛资本与湖南裕能开展或进一步加强相关业

务合作。 

除国盛集团资源外，国盛赋能基金也将积极推动其他出资人及其大股东包

括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台

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与湖

南裕能在更多区域开展合作，取得共赢局面。 

②金融服务支持。现阶段正极材料亟待产能放量，除了技术驱动，还需要

资金驱动和产业链协同。国盛集团作为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以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重要股东，将协同参控股金融服务企业与湖南裕能展开合作，包括但不限

于推动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向湖南裕能提供国资国企改革专业咨

询服务，助推湖南裕能进一步激活机制，市场化运营更加高效；资本市场投融

资服务支持助力湖南裕能产线建设、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供应链融资服务

提高湖南裕能成本控制能力。国盛赋能基金及国盛赋能基金管理人国盛资本管

理的其他基金将与湖南裕能在资本运作层面保持交流与合作，支持湖南裕能后

续再融资及并购重组。 

国盛集团和国盛资本正积极筹划与矿产资源丰富的省市国有投资机构及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设立碳中和产业基金，计划重点布局和孵化一批战略/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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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属资源项目、新型电池材料项目、储能系统项目等，持续夯实和加强国盛

集团、国盛赋能基金与湖南裕能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战略协同。 

③人才科研合作。湖南裕能、国盛集团及国盛赋能基金将建立互通的人才

合作机制，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协同共进。国盛集团是上海交大产投集团、企

管中心等企业的托管方，国盛集团及国盛赋能基金将与湖南裕能积极推动相关

高校和科研单位资源为湖南裕能在人才培养、专家智库建设、技术交流会议与

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与合作。 

此外，国盛赋能基金已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688459.SH）、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88041.SH）、荣昌生物

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688331.SH）等企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认购了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1216.SZ）、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301048.SZ）等企业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国盛赋能基金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国盛赋能基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确认，本次向国盛赋能基金配售股

票不存在利益输送，国盛赋能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国盛赋能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

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国盛赋能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

报告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国盛赋能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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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经核查，国盛赋能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8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1）主体信息 

根据 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1 号资产管理合

同》”）、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

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Z280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规模 20,500.00 万元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 20,500.00 万元 

备案日期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7 年 12 月 15 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1 号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

属登记等权利，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

资所产生的权利，并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终止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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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

体。 

（3）战略配售资格 

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已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35 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份额持有人员、职务、实缴金额及比例情况见附件 1。 

经核查，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核心员工，并与

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根据 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出具的承诺函等资料，1 号员工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委托人的自有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已出具承诺：“资产管理计划就本

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9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2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1）主体信息 

根据 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2 号资产管理合

同》”）、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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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

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2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Z283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规模 5,200.00 万元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 5,200.00 万元 

备案日期 2022 年 12 月 20 日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7 年 12 月 15 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2 号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

属登记等权利，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

资所产生的权利，并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终止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因此，

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

体。 

（3）战略配售资格 

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已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35 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份额持有人员、职务、实缴金额及比例情况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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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

的核心员工，并与发行人或其下属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具备本次战略配售

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根据 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出具的承诺函等资料，2 号员工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委托人的自有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已出具承诺：“资产管理计划就本

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0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3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1）主体信息 

根据 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3 号资产管理合

同》”）、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

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3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Z285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募集资金规模 7,404.00 万元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 5,923.20 万元 

备案日期 2022 年 12 月 19 日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7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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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3 号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

属登记等权利，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

资所产生的权利，并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终止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因此，

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

体。 

（3）战略配售资格 

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已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35 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份额持有人员、职务、实缴金额及比例情况见附件 3。 

经核查，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

的核心员工，并与发行人或其下属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具备本次战略配售

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根据 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出具的承诺函等资料，3 号员工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委托人的自有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已出具承诺：“资产管理计划就本

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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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中信建投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

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中信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证券 100.00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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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4.61%，

第二大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0.76%，因前两大股东分别不能决

定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选任，无法控制董事会，也分别不能控制股东大会半

数以上表决权，因此中信建投证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信建投投

资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4）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5）锁定期 

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如中信建投投资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十四条及《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发行证券数量 1

亿股（份）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原则上不超过 35 名，配售证券总量原则上不超

过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不足 1

亿股（份）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配售证券总量不超过公开发行证券

数量的 20%。 

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参与发行人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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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

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五）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战略投资者应当承诺自本

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获得配售的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 

经核查，本次共有 10 名战略投资者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如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则战略投资者数量为 11 名），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679.3960 万股，符合《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35 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

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相关要求。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已分别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

认购数量的证券，并实际持有本次配售证券；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

金，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配售的情形（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

投资目的证券投资基金等除外）；自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获得配售

的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中信建投投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发行与承销特别

规定》《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符合上述标准并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出具相应承诺，

该等战略投资者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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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战略配售是否存在《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核查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

投资者配售证券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

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

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

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

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和发行人、主承销商及战略

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股票不存在《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

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肆（4）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43 

附件 1：1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谭新乔 董事长 核心员工 20,000.00 97.56% 

2 邓永光 总监 核心员工 500.00 2.44% 

合计 - 20,500.00 100.00% 

 

附件 2：2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谢华 总监 核心员工 3,000.00 57.69% 

2 周密群 工会主席 核心员工 1,000.00 19.23% 

3 赵蕊 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3.85% 

4 汤贤龙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200.00 3.85% 

5 马国栋 董事会工作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200.00 3.85% 

6 何美萱 董事会工作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200.00 3.85% 

7 徐珉 招标办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100.00 1.92% 

8 张启航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100.00 1.92% 

9 唐建君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100.00 1.92% 

10 李锦程 工程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100.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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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合计 - 5,200.00 100.00% 

 

附件 3：3 号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刘胜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2  左元伟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3  谭婷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4  周游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5  王子顺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6  唐超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7  成炯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8  颜桂文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9  邓修勇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0  闫小军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1  熊聪聪 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2  陈煦妍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3  许志光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4  黎天姿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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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5  邹海涛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6  宋伟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7.00 0.9049% 

17  王亚洲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70.00 0.9454% 

18  赵彬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19  汤启强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0  宋云彪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1  蒋斌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2  邹美姣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3  陈远林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4  廖积辉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5  疏义晨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6  李国栋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7  柯俊 营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8  余锋磊 研究院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29  廖财斌 研究院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30  练平 研究院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31  农秋红 法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32  于洋 技术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60.00 0.8104% 

33  李月兵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55.00 0.7428% 

34  张永兴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52.00 0.7023% 

35  刘泽华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50.00 0.6753% 

36  彭方俄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50.00 0.6753% 

37  龙喜文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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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38  刘坤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39  杨通山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0  邱晨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1  易翠萍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2  龚志坚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3  周龙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4  朱金利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5  戴烊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6  罗豪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7  王雲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8  罗易登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49  蒋磊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0  王伟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1  谢焘 党群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2  成江涛 技术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3  唐杰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4  潘灿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5  唐尚钧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6  许兴党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7  马魁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8  谢丽莎 管理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59  叶宗健 管理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0  唐镇海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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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61  符蓉 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2  朱原强 招标办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3  王子龙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4  谢启刚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5  闫强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6  向朝玉 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7  代海川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8  龙海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69  于良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0  叶远珠 环保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1  赵康辉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2  刘伟伟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3  蒋海龙 环保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4  杨鹏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5  何向东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6  唐安平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7  朱艳兵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8  童文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79  曾宪宝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0  李林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1  王鹏飞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2  邓晓深 工程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3  黄睿毅 工程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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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84  邓尚芳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5  蒋静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6  钟娇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7  许亚亮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8  谭鹏 技术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89  张艺耀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0  张朝琼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1  何凯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2  戢坤傲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3  刘胜利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4  陈蕊珠 人力资源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5  赵巡章 监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6  张玲波 经营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7  鄢正全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8  熊寿燕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99  罗超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0  陶元刚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1  周世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2  陈艺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3  樊荣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4  喻琳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5  王磊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6  罗聪 技术质检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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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王华素 财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8  宁文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09  农素彩 采购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0  张文兵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1  车文斌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2  李力鸿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3  朱帅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4  张新罗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5  陈松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6  杨兵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7  王宏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8  刘贵林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19  唐明泽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0  许焱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1  陈龙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2  孙瑞祥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3  陈忠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4  周禹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5  宋鼎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6  左曦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7  王徐洲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8  刘家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29  农耀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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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黄海燕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1  陈波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2  谢迪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3  胡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4  吴磊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5  张振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6  莫可贵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7  杨畅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8  何思瑶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39  火俊杰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0  谭旭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1  邓水金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2  杨竣翔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3  刘建武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4  曾成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5  余琴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6  曾利华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7  韩坤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8  黄志林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49  颜港澳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0  孙建雄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1  陈霖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2  吴成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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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廖坤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4  蔡年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5  金家福 车间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6  钱明富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7  王雪晴 品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8  章厚鹏 董事会工作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59  郑冰 办公室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60  黎星甫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61  牟顺来 监审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62  陈菊庭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63  陈燚 生产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164  刘智慧 设备部核心骨干 核心员工 40.00 0.5402% 

合计 - 7,404.00 100.00% 

 




